
2021 年南京市政府预算草案说明事项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全市债务情况 

1、2020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预算法和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

新增债务的限额，及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 

2019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819.3 亿

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55.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664.1

亿元。2020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新增债务限额 278.7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8.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40 亿元。省财

政厅统一调减各地市部分债务限额，调减我市 2020 年政府债

务限额 87.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调减 42.9亿元，专项

债务限额调减 44.2 亿元）。调整后，我市 2020 年政府债务限

额为 3010.9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51 亿元，专项债务

限额 1859.9 亿元）。截至 2020 年底，我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2818.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059.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759.2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限额以内。 

2、2020 年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0 年，

全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07.2 亿元（其中：安排预算资金

偿还 17.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189.7亿元），付息支出 35.3



亿元，发行费支出 0.2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78.7 亿元（其

中：安排预算资金偿还 28.2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150.5 亿

元），付息支出 54.9 亿元、发行费支出 0.4亿元。 

3、2020 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0 年，我市

发行政府债券 618.9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78.7亿元(一般债

券 38.7 亿元，城乡建设专项债券 157.6 亿元、棚户区改造专

项债券 70.1 亿元、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 12.3 亿元)，再融

资债券 340.2 亿元(一般债券 189.7 亿元、专项债券 150.5 亿

元)。 

（二）市本级债务情况 

1、2020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市本级 2020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25.7 亿元；省财政厅调减市本级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 45.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调减 18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调减 27.5 亿元）；调整后，市本级 2020 年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 1252.2 亿元（一般债务限额 509.8 亿元，专项

债务限额 742.4亿元）。截至 2020 年底，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为 1173.2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74.9 亿元，专项债务余

额 698.3 亿元。 

2、2020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0 年，

市本级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25.3 亿元（其中：安排预算资

金偿还 7.5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117.8亿元），付息支出 15.5

亿元，发行费支出 0.1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5.4亿元（其

中：安排预算资金偿还 9.9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75.5 亿元），



付息支出 23.3亿元，发行费支出 0.1 亿元。 

3、2020 年市本级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0 年，市本级

发行政府债券 219.1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5.7 亿元(一般债

券 0 亿元，城乡建设专项债券 13.4 亿元、政府收费公路专项

债券 12.3 亿元)，再融资债券 193.4 亿元(一般债券 117.9 亿

元、专项债券 75.5 亿元)。 

（三）2021 年全市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1、收入预算。2021 年，全国未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限额。

后续省财政厅正常下达 2021 年度政府债务限额后，纳入年度

中期预算调整方案。 

2、支出预算。2021 年，全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48.5 亿元(其中:安排财政预算资金偿还 11.7 亿元，发行再

融资债券 136.8 亿元)，付息支出 35.4 亿元;全市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还本支出 174.5 亿元(其中:安排财政预算资金偿还

26.9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147.6 亿元)，付息支出 61.2 亿

元。 

（四）2020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1、收入预算。2021 年，全国未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限额。

后续省财政厅正常下达 2021 年度政府债务限额后，纳入年度

中期预算调整方案。 

2、支出预算。2020 年，市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

出 83.2 亿元(其中:安排财政预算资金偿还 5.3 亿元，发行再

融资债券 77.9亿元)，付息支出 15.9 亿元;市本级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还本支出99.4亿元(其中：安排财政预算资金7.2亿元，

发行再融资债券 92.2亿元)，付息支出 25.5 亿元。 

以上数字为快报数，如有变化，我们将在 2020 年全市和

市本级决算中予以反映。 

二、 转移支付说明 

2020年，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179 亿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112.8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66.2亿元。

市对区转移支付补助 270 亿元（含中央、省补助资金），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 173.2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96.8 亿元。以上

数字为快报数，待省与我市、市与区办理结算后，数字仍将发

生变化，我们将在 2020年全市和市级决算中予以反映。 

2021 年市级预算草案中，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补助 85.9亿元（不含中央、省补助资金）。其中：一般性转移

支付 63.9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2亿元。 

三、 “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

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

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2021 年

市本级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总额为 2.67 亿元，比上



年预算数减少 0.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安排 0.3

亿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预算安排 0.44亿元，

与上年预算数减少 0.2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 

1.63 亿元，比上年增加 3.85%，一是由于 2020 年疫情防控需

要，新增加救护车和高速巡逻车；二是由于车辆使用年限增加，

维护费增加。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0.30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

减少 16.7%。“三公”经费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过

“紧日子”的要求，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另外，会议费安排 0.62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0.02

亿元；培训费安排 1.35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0.03 亿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

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

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按

此口径，2021 年市级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13.11 亿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2020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0年是落实《南京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三年（2019

—2021 年）行动计划》关键之年，市财政局积极贯彻各级相

关要求，强有力的推动了绩效工作全年任务目标顺利完成。 

1、夯实基础，推进绩效管理标准建设 

以制度为保障，构建适应新要求的规范体系，解决“老办

法”不适用的问题。 



一是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绩效管理工作流程。制定了

《南京市级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南京市市级预算部

门（单位）整体绩效管理办法（试行）》、《南京市区级财政预

算绩效管理考核办法》。以全过程为主线，制定了事前绩效评

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 4项操作规程，

推进绩效管理流程制度化，规范化，确保管理行为环环有依据。 

二是以框架模板为抓手，规范绩效管理工作标准。以部门

整体、财政政策和项目为对象，结合工作实际，分类分阶段修

订完善绩效前评估填报表、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跟踪填报表

等；制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共性指标框架；制定了前评估、绩

效评价工作方案和工作报告的参考模板等，进一步明确绩效管

理的重点和要点，促使绩效工作科学规范。 

三是以核心指标为抓手，提高绩效管理针对性。结合政府

收支经济科目和功能科目分类标准，将专项资金分为公共安

全、科技创新、社会保障等若干类型，制定核心指标体系，规

范预算部门（单位）操作，提高绩效管理工作质量。 

2、做真做实，初步建立三全体系 

进一步强化项目、政策、部门整体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市

本级初步建立三全体系。 

一是做全事前绩效管理。在 2020 年预算执行过程中，对

于需要调整的专项资金，按要求同步做好绩效目标的修改，共

计 6 个；在 2021 年专项资金和部门预算编制工作中，新增专

项必须开展绩效前评估，所有专项和部门整体制定绩效目标。 



二是做实事中绩效监控。市级专项资金和部门整体运行自

监控实现全覆盖；市财政局选择知识产权专项、网络通信与安

全紫金山实验室等 9 个专项资金开展了重点运行监控，及时纠

偏，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运行。 

三是做真事后绩效评价。市级专项资金和部门整体自评价

实现全覆盖；财政部门以部门整体作为切入点，重点对与部门

履职相关的专项资金管理、运行和效益进行分析，涉及市工信

局、房产局、大数据局等 16 家预算部门，工业与信息化发展、

人才安居购房补贴和租赁补贴、政务信息化等 33个专项资金。

组织指导我市相关预算部门 2019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

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3、强化应用，提升绩效管理工作成效 

进一步扩大成果，做好绩效结果应用“下半篇文章”，行

文呈报《2019 年度南京市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情况的报

告》，受到韩市长充分肯定。 

一是强化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压减 2021 年预算安排 3.7

亿元，取消绩效评价结果不佳的专项资金 3项。 

二是常态化开展绩效信息公开。首次将部门整体绩效工作

纳入公开范畴，除涉密部门（单位）以外，公开部门整体绩效

目标 91个，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280 个；公开 2020年度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91 个，2019 年度专项资金自评价报告 168

个。  

三是开展各类绩效工作考核。做好省厅绩效管理考核相关



 

 

 

 

 

2、推动区级财政改革到位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区级财政的指导，做到资源共享、数据

共享和经验共享，确保区级财政 2021 年底能够建成三全体系。

二是加大区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考核和评价，完善评价

标准框架体系，不断强化考核的引导激励作用，倒逼区级财政

1、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

一是重点做好前期管理，对于新增政策和项目必须开展绩

效前评估，特别注重与“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匹配性，坚决做

到三不设：“能够用管理替代的、超阶段的、超实际的坚决不

设”，在部门自评估的基础上，对资金量较大，涉及民生较广

，市委市政府重点关注的专项资金，财政可聘请第三方实施重

点绩效评估；二是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中期运行评价工作，重点

放在实施 3-5年的政策上，对于标准不符，边际不清，作用不

工作，连续第九年被省厅评为优秀单位；开展了市级机关预算

绩效管理实施情况工作考核；开展了 2019 年度区级财政部门

绩效管理工作考核。

（二）2021 年绩效管理工作计划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启动之年，是全市建立三

全体系的决胜之年，因此绩效管理将进一步巩固绩效三全体系

建设成果，完善三全体系各类配套措施，聚集重点做好以下

几项工作：

实的政策应及时进行调整和清退。

整体绩效提升。 



3、完善绩效管理的技术支撑 

一是以全省财政一体化工作为契机，进一步优化绩效管理

与预算管理系统的深度融合，提高绩效管理的工作效率，提升

预算编制的刚性约束；二是动态完善个性指标库，积极发挥行

业部门主动性，不断调整完善个性指标库，提升指标的科学性

和可持续性。三是建立健全专家互动机制。广泛并精准吸纳社

会各行业的专家能手，积极参与绩效全过程管理，为财政资金

更高效的运行提供智力支持。 

 


